附件：服务需求及技术要求
面积测绘

（一）、服务需求

（1）分行政村测量耕地面积；

（2）分行政村测量平整区域面积、统计田块数及田埂长度；

（3）分行政村测量深耕区域面积及统计田块数；
（二）、实测成果

（1）复垦区域、深耕区域、平整区域提供1∶500地形图测绘、测绘成果报告及高空影像图；

（2）耕地面积分行政村分区域提供地形图测绘、测绘成果报告及高空影像图；

（三）、完成时限：接到业主通知30个工作日内出测绘成果。
二、质量检测

桐城市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灌溉与排水工程、渠系建筑物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等。主要检测的内容有：新建（改建）泵站、衬砌沟渠、混凝土道路、田间砂石路、渠系配套建筑物等工程质量检测等。
（一）、服务需求
高标项目交（竣）工验收质量检测，根据设计施工图纸、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施工规范、强制性条文、验收评定标准等相关工程检测规范，并符合本项目工程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对招标范围内的工程进行交（竣）工质量检测。
（二）、检测范围

所有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工程、砌石工程、道路工程、金属结构及机电设备。
（三）、检测要求

检测符合现行有关规范要求，并对试验结果承担责任。按规范和相关规定完成工程检测范围的所有检测，并在检测作业结束后按招标人要求时间出具真实、科学、准确、公正的检测报告，为招标人对工程监管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咨询。
2025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检测要求

	序号
	项目   名称
	类别
	检测内容
	备注（参数）

	1
	2025年度桐城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泵站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
	每座泵站均检测，每泵站检测梁、柱、板、出水池 4个构件；每构件：强度1 组；钢筋保护层10点；外观质量全检。包括机泵安装质量及电气试验、电气照明安装质量、配电柜安装质量和水泵机组运行状况等。

	
	
	
	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扫描）
	

	
	
	
	外观质量
	

	
	
	
	机电设备
	

	2
	
	配套单体建筑物
	混凝土强度（回弹法）
	各类型机耕桥、φ60及以上规格过路涵、闸、溢流堰等配套单体建筑物全部检测；其他建筑物（不含放水口）抽检50%。每座建筑物强度检测3组、钢筋保护层5点和外观质量检测。

	
	
	
	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扫描）
	

	
	
	
	外观质量
	

	3
	
	混凝土道路
	钻芯取样
	1.钻芯取样每200m 抽检1 组，检测内容包括厚度、混凝土强度（下同）；
2.钻芯取样长度不足200m 时，检1组；
3.道路宽度每 200m 抽检1 组；
4.对道路外观缺陷进行全面检查。按每条道路统计路面起皮跑沙、麻面等缺陷面积、统计裂缝长度和数量、统计伸缩缝不达标数量。

	
	
	
	外观质量
	

	4
	
	砂石路
	结构层
	1、结构层厚度。

2、结构层材质及配比。

3、每条路200m 抽检1 组，

4、长度不足200m时，检 1 组。

	5
	
	沟、渠
	混凝土厚度、强度（回弹法）
	1、每 300m 抽检 1 组；（含预制构件沟渠、生态护坡）
2、渠道长度不足300m时，检 1 组。

	
	
	
	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钢筋扫描）
	


（四）、完成时限

具体按工程施工进度实施完成检测，但不得超过工程竣工后15天（如个别工程混凝土凝期未到期的可顺延）。

三、县级验收

（一）、服务需求

对全市6个镇街12个村2025年度2.0978万亩4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含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设面积1.4万亩，3个项目、2025年高标准农田补建项目，建设面积0.6978万亩，1个项目），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的通知》、《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规定的通知》要求开展县级竣工验收工作，配合开展市级验收及整改落实工作，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验收结论、存在问题整改意见和建议、其他需说明的问题等。

（二）、验收内容

1、项目规划、项目库及项目评审专家库建立和管理情况；

2、项目立项、征求群众意见及公开公示及招投标、政府采购情况；

3、项目建设组织及制度保障措施，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日常监管以及四方验收等工作开展情况；

4、项目批复的初步设计和实施计划中所有工程质量和完成工程量及长度情况，主要设备及配套设施运行以及农机作业通行条件等情况；

5、调整、终止项目的申报审核审批情况；

6、项目县级配套资金落实及报账支付进度情况（包括项目转账核算、专人管理、入账手续及支出凭证完整性等），竣工决算编制及审计情况；

7、项目区群众对项目建设的满意程度；

8、工程管护制度建立和管护主体落实情况；

9、耕地质量建设工作开展情况；

10、上图入库工作情况；

11、项目档案收集整理归档等管理情况；

12、公示牌、标识牌设置情况；

13、其他需要验收的内容。

（三）、县级初验时间

在接到标段验收申请后统筹安排，原则上7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专家组开展验收工作。具体验收时间根据项目规模和实际验收开展情况确定。在省、市规定时间内全面完成县级验收工作。

（四）、县级初验验收程序

项目验收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验、走访农户等方式，对照项目批复的初步设计全面核查项目建设内容及运行情况，对主要设施、设备全部现场查验；对调整过多的项目要重点查验，必要时对有关问题进行延伸检查。

（五）、验收结论

验收组根据检查情况对项目作出验收结论，验收结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类，验收认定“不合格”的项目，被验收单位应针对专家组提出的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报送整改报告，申请再次验收。

（六）、验收评价

验收专家组根据验收情况综合评分，总分100分，其中，迎验准备工作占10分，项目区总体形象占10分，工程质量核查占25分，资金落实及支付使用占25分，相关资料归档整理占30分。

（七）、验收要求

（1）成果文件符合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法规和标准；

（2）采购人的其它要求。

（八）、人员要求 

第三方服务机构成交后，需针对成交的项目成立一个专门的项目验收专家组，由相应资质的专家任负责人，验收专家组专家人数不少于3人。专家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注册执业资格（或水利水电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工程类其他注册执业资格、财会相关专业或农业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者从事相关工作10年以上人员组成，其中水利水电工程注册执业资格（或水利水电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和财会相关专业资质专家必须各有1人。

四、其他事项

（一）、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验收结束止。

（二）、报价要求

本次报价为总价报价，响应人应对项目进行充分了解，并考虑实际情况，自主报价。响应人应承担一切责任和风险。包括为完成本项目验收工作所需的人员工资、交通费、设备设施费、食宿费、差旅费、印刷费、劳务费及有关税费、保险费等在内的所有费用。一旦成交，其成交价不再调整，后期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提出增加费用。

（三）、付款方式

成交人完成测绘、检测并提交报告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付中标价的40%，完成全部验收服务并提交验收报告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付至中标价的70%，剩余价款完成省级抽验并整改通过后一次性付清。

（四）、注意事项

（1）成交人成交后需配备相应的投影仪、相机、电脑、测距仪、卷尺、锹镐等设备，在验收过程中收集音像、会议记录、整改意见和整改报告、验收报告等资料，验收结束后，一并归整交委托人；

（2）成交人须遵守职业道德，对执业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秘密事项予以保密；

（3）成交人需承诺成交后按采购人要求配备项目验收组人员或按响应文件中拟派的项目人员配备到位，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4）本项目不允许违法分包，测绘、质量检测等投标服务商不具备的资质可依法分包，测绘分包单位须具有土地测绘乙级或土地规划乙级及以上资质，质量检测分包单位须具备水利部门颁发的水利工程质量检测资质，或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期内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工程乙级及以上资质，并经业主同意，方可依法分包。如发现违法分包，服务商将承相应的违约责任 。

- 14 -

